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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拓展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公司

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及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

元）的中期票据和不超过 15 亿元（含 15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采用分期发行

的方式，具体注册规模以交易商协会审批注册的额度为准。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符合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条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公司符合现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与发行条件，具备注册及

发行资格。 

二、本次注册及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 

1.注册发行规模 

本次中期票据申请注册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本次

超短期融资券申请注册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具体发行

规模根据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最终注册的金额、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确

定。 

2.发行方式 

在本次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取得的注册额度范围内，由发行人聘请已在

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的金融机构承销发行，在注册有效期内根据资金需求和发行时

市场情况，择机一次发行或分期发行。 

3.发行期限 

本次中期票据的发行期限为不超过 5 年期（含 5 年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发



行期限不超过 270



融机构，协助公司办理本次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申报等事宜； 

3.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合

同协议和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申请文件、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及根据

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等，并办理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

融资券的相关申报、注册、发行和信息披露手续； 

4.如监管部门、交易场所等主管机构对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政策

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

审议或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或市场条件变化情况，

对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相关的其他事宜。 

6.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授权有效期内公司已取

得监管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或登记但发行事项未办理完毕的，公司可按照上述

授权在该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发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择机申请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是公司进一步优化财务融资

结构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发展实力。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后实施。本次注册及发行中期票

据和超短期融资券事宜能否获得批准注册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相关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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